
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住宿生活須知」 
                                                                     111.8.25修訂 

一、住宿生入住需用品 

必需購買一套通用寢具，其餘自行準備盥洗用品如牙刷、牙膏、沐浴乳、洗髮精、衣架、拖

鞋、毛巾、碗筷、杯子、換洗衣物、吹風機、自身用品等。 

二、宿舍作息時間 

時 間 行 動 準 則 注 意 事 項 

6:30-6:50 起 床 、 盥 洗 最遲 6:50起床。 

6:50-7:20 內務整理、打掃 
公共區域、個人房間打掃，並依規定時間將垃圾及回收資源
放置指定地點。 

7:20-7:35 早 餐 至福利社購買並帶至教室使用。 

07:35 離 開 宿 舍 
宿舍關閉時間，如因故須進入宿舍者，應向學務主任報備並
登記後始得進入。 

07:40 內 務 檢 查 由舍監實施內務檢查及寢室內務評分。 

【無晚輔】 
17:05-20:50 

【無夜輔】 
17：05～17：30
晚 餐 
17：30～18：00 
自 由 活 動 
18:00～20:00 
晚 自 習 
20：00～21：00 
洗澡、打掃內務

及 
公 共 區 域 
2 1 ： 3 0 點 名 
22:00 熄嬁(延燈
同 學 就 定 位 ) 

【無夜輔】 
 
1. 請假外宿須由家長來電確認並由宿舍管理員及學務主

任(或其代理人)簽證。 
2. 21：00宿舍一樓大門上鎖，21:30電子產品（手機）交

由舍監統一保管，禁止使用。 
3. 有事需要外出請至學務處或舍監拿取外出單，完成手續

後始得外出 

【有晚輔】 
17:05~19:00 

【有夜輔】 
1 7 : 0 5 ~ 1 7 : 3 0 
（學校晚餐） 
1 7 : 3 0 ~ 1 9 : 0 0 
(一般生晚輔課
程) 
 

【有晚輔】 
1. 依教務處指定地點就位上課。 
2. 非休息時間禁止睡覺、聊天、看非關課業內之書籍或擅

自離開，以免影響他人讀書。 
 
 



【有晚輔】 
19:00~20:30 

所有住宿生自習 
 

【有晚輔】 
1. 非休息時間禁止睡覺、聊天、看非關課業內之書籍或擅

自離開，以免影響他人讀書。 
2.地點在宿舍一樓。 

20:30-20:50 

20:30-20:50 
(運動及盥洗) 

 
21:00宿舍關門 

1. 盥洗、洗衣時間，男女生各自樓層活動，不得隨意離開
校園。 
2. 請假外宿須由家長來電確認並由宿舍管理員或學務主任
(或其代理人)簽證。 
3. 21：00宿舍一樓大門上鎖。21:30電子產品（手機及個
人電腦）交由舍監統一保管，禁止使用。 
 

21:00 晚 點 名  

22:00 熄 燈 
1.延燈定位 
2.熄燈就寢，電腦及網路禁止使用，不得再盥洗、洗衣服並

使用脫水機，避免走動，禁止交談，以免影響他人就寢。 

22:00-24:00 夜 讀 時 間 
考試前一週及當週開放夜讀，24:00 時夜讀結束，熄桌燈就

寢。 

附 註 

一、放假日前一天當日 7:20時後關閉宿舍；收假日於 16:00開宿舍門，20:30
收假，21:00時集合點名。 

二、因臨時事故無法按時返校者，應由家長來電告知宿舍管理員或教官，完 
   成請假。每週外宿返家得申請 1次(例假日返家除外)，需外宿 2次(含以 
   上)者不得參加住宿申請。(如有特殊狀況例外) 
三、週六輔導課時間，只開放上輔導課班級之學生。 
四、週六早上最遲於 7:35離開宿舍。 
五、進入宿舍後之外出均須向宿舍管理員請假。 
六、有異動時，另行公告於宿舍公佈欄。 

 

 

 

 

 

 

 

 

 

 

 

 

 



三、一般規定： 

1. 住宿生一律參加團體伙食，由學校統一供應。 

2. 為學生安全考量，住宿生一律參加校內夜輔及自習課程，不得到校外補習。 

3. 星期日返校，最晚 20:30之前。             

4. 宿舍床位一經編定，不得擅自更換。 

5. 宿舍公物、設備不得擅自移動、加裝或調換及攜帶外出。宿舍內之物品應於進住時完成

清點，如有問題應即向宿舍管理員反應登錄；退宿時經清點如有缺少，應照價賠償；寢

室內公共設施由該寢人員共負保管責任，如有非自然損壞由破壞者賠償；查無破壞者，

由該寢人員共同賠償；正常損耗（壞），請總務處維修；水電公物必須珍惜使用，打掃

（或使用中）人員一經發現損壞，應立即報告。 

6. 宿舍區域內一律保持安靜，不得喧嘩、吵鬧、吸煙、玩撲克牌、賭博、鬥毆、喝(酗)酒、

偷竊或其他違規行為。 

7. 熄燈後，繼續夜讀同學，應複習課表內功課，不得閱讀課外書籍、小說、漫畫或其他非

關功課之書籍、雜誌。 

8. 宿舍禁止異性或非住宿人員進入，不得在宿舍內會客或留宿親友或非住宿之同學。 

9. 嚴格禁止擅入異性樓層、樓梯間或寢室，男女同學間應謹守男女份際，不得刻意有肢體

接觸或不雅舉止，違者依校規加重懲處。 

10. 嚴禁在宿舍內嚴禁使用電視、電爐、電暖器、電熨斗、電湯匙及其它電器(吹風機及檯燈

除外)。 

11. 安全門、樓梯均應保持暢通，消防器材應放置定位。請預先了解緊急鈴位置及疏散路線，

非緊急狀況不得觸碰緊急鈴，違者依校規加重懲處。 

12. 宿舍集合、點名、座談會及任何防災演習等，不得無故未到。 

13. 嚴禁任何不假外出(宿)，違反規定者一律依校規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退宿。 

14. 假日除段考、期末考前一週可留宿外，其他時間一律不開放。週六輔導課前一晚留宿人

員，只開放上輔導課之學生。 

15. 宿舍聯絡電話：08-7225837 轉 127 


